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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暂停在直销中心申购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

基金主代码 1100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外汇额度限制

注：1. 本基金自2015年5月27日起暂停在本公司直销中心的申购业务，恢

复在直销中心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本公司有权根据外汇额度限制对当日的申购申请部分拒绝或全部拒绝。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浦发银行

为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及易方达

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销售

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5年5

月27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为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1121）、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122）及易

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123）的场外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5月29日为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及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姚磊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传真：021-63604196

网址：www.spdb.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之外的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鑫混合I 易方达新鑫混合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285 00128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之外的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1100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5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原

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注：（1）自2015年5月27日起，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

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下同）本

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5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5万元（不含），则5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5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万元（不含），则对该基

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不超过5万元

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金额确认失败。

（2）本公司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

大额申购业务和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裕如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5月27日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之外的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11� � � � � � � � � �证券简称：*ST蒙发 公告编码： 临2015-55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在原有七项议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四项议案，具体如下：

（1）《关于增补邱士杰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关于增补孙僖苠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关于增补王发女女士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关于免去公司董事韩世友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25日下午15:00。

3、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中海地产广场东塔11层07号）；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雅女士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3,210,070�股，占公司

总股本321,822,022股的22.7486�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77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4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41,742,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7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467,1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7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票65,264,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466%；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7,945,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3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21,415股；

反对：0股；

弃权：7,945,775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295,3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232%；

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8,914,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6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552,515股；

反对：0�股；

弃权：8,914,675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76,4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607%；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33,5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93�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33,6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33,575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 64,079,7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287� %；

反对票8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

弃权票9,047,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36,915股；

反对：82,500股；

弃权：9,047,775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3,1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43%；

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6,8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5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0,3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6,875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乔铸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3,899,9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831%；

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310,0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157,115股；

反对：0股；

弃权：9,310,075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修订各项制度的议案》

7.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2%；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4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775股。

7.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4,115,3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773� %；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9,094,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2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72,515股；

反对：0�股；

弃权：9,094,675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邱士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71,315,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21%；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弃权票1,89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9,572,590�股；

反对：0股；

弃权：1,894,60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孙僖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70.93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87%；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2,27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1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9,196,690股；

反对：0股；

弃权：2,270,50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王发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70,870,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43%；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 2,33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5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9,127,590股；

反对：0�股；

弃权：2,339,60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公司董事韩世友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65,988,3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0.1357%；

反对票1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弃权票 7,201,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6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4,245,515股；

反对：19,900股；

弃权：7,201,775股。

该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十一项议案经审议全部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华研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斌 、郑福祥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北华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河北华研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华研证券字（2015）第04号

致：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

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法律见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本所律师对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备文件公告及报送相关监管部门， 并对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15年4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5年4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审议事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及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2015年5月16日， 公司在前述媒体发布《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对2015年5月15日公司股东合慧伟业

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提案人” ，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3%）提议增加四项议案情

况及议案内容进行了补充公告。

2015年5月21日，公司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在前述媒体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现行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

产广场东塔11层07号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上午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下午15:00�至2015年

5月26日下午15:00。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现行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公司董事会公告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是2015年5月1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6人，代表股份73,210,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486%。 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 代表股份41,742,88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08%。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2人，代表股份31,467,1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8%。 基于网络投票

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现行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与会议通知相同，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65,264,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1466%；7,945,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8534%；0股反对。

议案2：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4,295,3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8232%；8,914,6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1768%；0股反对。

议案3：审议《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64,176,4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6607%；9,033,5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3393%；0股反对。

议案4：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64,079,7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287%；9,047,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3586%；82,500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27%。

议案5：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4,113,1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43%；9,096,8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57%；0股反对。

议案6：审议《关于增补乔铸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63,899,9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2831%；9,310,0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7169%；0股反对。

议案7：《关于重新修订各项制度的议案》

7.1《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2《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3《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4《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5《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6《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2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2%；9,094,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8%；0股反对。

7.7《关于修改<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4,115,3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5773%；9,094,6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4227%；0股反对。

议案8：审议《关于增补邱士杰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1,315,470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4121%；1,894,600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879%；0股反对。

议案9：审议《关于增补孙僖苠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0,939,570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8987%；2,270,500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013%；0股反对。

议案10：《关于增补王发女女士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0,870,470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8043%；2,339,600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957%；0股反对。

议案11：《关于免去公司董事韩世友先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65,988,395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1357%；7,201,775股

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371%；19,900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2%。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现行章程和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河北华研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王斌） （王斌）

（郑福祥）

201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5-041

证券代码：125089�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深机

转债” ，债券代码“125089” 。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机场集团” ）共计配售“深机转债” 12,270,484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1.35%。

2011年8月10日机场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深机转债” 4,999,

991张，占发行总量的25.00%。 减持后，机场集团仍持有“深机转债” 7,270,493张，占发行总

量的36.35%。

近日，公司接到机场集团通知，机场集团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其所持有的

7,270,493张“深机转债” 全部实施转股。 转股价格为5.54元/股，共获得股数131,236,332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机场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数1,168,295,532股，同时不再持有公司

“深机转债”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5-042

证券代码：125089�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规定：“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10%时，发行人应当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公司现将“深机转债” (转债代码：

125089)的转股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5年5月25日，公司发行的“深机转债”累计有16,835,718张转换成公司已发行

的A股股票（证券简称：深圳机场，证券代码：000089)，转股股数累计为303,884,600股，占公

司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690,243,200股的17.98%， 尚有3,164,282张

“深机转债” 在市场流通，占“深机转债” 发行总量20,000,000张的15.82%。 至此，公司最新

总股本为1,994,127,800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5-043

证券代码：125089�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深机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十二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15年5月26日收市后“深机转债” （转债代码：125089）市场价格为214.60元/张。

公司将对于截至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深机转债” 以103元/张价格赎回，鉴于

公司部分债券持有人通过融资融券业务购买并持有“深机转债” ，现提醒相关投资者及时转

出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并实施转股。若债券持有者不及时转股而被公司强制

赎回，投资者将承担较大损失。 特别提醒债券持有人注意投资风险，合理选择转股时间。

2、“深机转债” （转债代码：125089）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1.3%，

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

价格为准。

3、“深机转债”赎回日：2015年5月29日。

4、“深机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2015年6月5日。

5、“深机转债”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15年5月29日。

6、根据安排，截至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深机转债” 将被赎回，特提醒“深

机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深机转债” 于2011年7月15日发行，2011年8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12年1月16日起进入转股期。 公司A股股票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4月21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已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5.54元/股）的130%（7.202

元/股），已触发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深机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

使“深机转债”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的103%（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深

机转债” 。 详见201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赎回条款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103%（含当期计息年

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1.3%，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

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深机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五个交易日（即2015年4月28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披露赎回实施公告3次，通告“深机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2015年5月29日为“深机转债” 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深机转债” 。自2015年5月29日起“深机转债” 停止交

易和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深机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15年6月3日为“深机转债”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2015年6月5日为赎回款到达

“深机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深机转债”赎回款将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深

机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4）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

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509室

联 系 人：林俊、郝宇明

电话：0755-23456331

传真：0755-23456327

邮编：518128

三、 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本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深机转债”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深机转债” 自赎回日（2015年5月29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深机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各证券公司会提供各自的服务平台（如网上交易、自助委托或人工受理等），将投资者的转股

申报发给交易所处理。

投资者在委托转股时应输入：（1）证券代码：拟转股的可转债代码；（2）委托数量：拟转

为股票的可转债数量，以“张” 为单位。 当日买入可转债可以当日转股，所转股份于转股确认

成功的下一交易日到投资者账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 � � �临2015-030号

� � �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燃料集团” ）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同煤集团” ）就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同煤广发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事宜按30%股权比例

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韩家岭车站东侧（南郊落里湾村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959,744,310元

法定代表人：蒋煜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5年4月30日，同煤广发公司注册资本959,744,310.00元人民

币,资产总额3,200,924,405.97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227,601,242.95元人民币，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权益）973,323,163.02元人民币。

三、 本次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为了缓解因试生产、 归还银行贷款及融资租赁分期还款等造成的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同煤广发公司拟申请使用中国光大银行向同煤集团提供的授信额度中的5亿元人民币，与

中国光大银行办理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上浮10%。 由同煤集团向中国光大银行出具《授信额度使用授权委托书》。

公司同意燃料集团按其持有同煤广发公司30%股权比例为限向同煤集团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函的保证期间为同煤广发公司和中国光大银行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生效日

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6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责任有效期间明确，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对公司及属下子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担保情况进行审查，公司及属下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622,505,015.75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除本次担保外，公

司存在以下担保：

1、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天然气

投资公司按30%股权比例为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履行人民币3亿元债务向晋商银行

太原并州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已签订《保证合同》。 项目贷款合同期限为十年，保证期

间为项目贷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详见公司于2010年12月30日在

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广州发展天然气投资有限公

司为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发展燃料港口有限公司” ，简称“燃料港口公司” ）向中国

银行广州珠江支行申请21,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详见公司于2011年10月21日在指定媒体公布

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3、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天然气

投资有限公司与同煤集团合资的同煤广发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为甲醇项目筹资3亿元，期

限5年。其股东同煤集团为上述人民币3亿元融资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并签订保证合同，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广州发展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

保函，按30%股权比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信用反担保，担保期限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

一致。详见公司于2011年12月17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属下广州发展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为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

告》。

4、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港口公司负责投

资建设“珠江电厂7万吨煤码头扩建项目” ，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燃料港口公司向以中国

银行广州珠江支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申请31,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款期限9年，分期提款，

借款利率为实际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按年浮动。 上

述借款需由公司提供担保，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为满足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15,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即

6.0%）。 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保证期间为人民币借款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详见公司于2012年10月19日

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属下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5、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港口公司与蒂森

克虏伯采矿·物料搬运技术有限公司（卖方）签订的《珠江电厂煤码头7万吨级泊位扩建工

程1500t/h链斗式连续卸船机采购及相关服务合同》中的付款要求，燃料港口公司拟在中

国银行珠江支行开立金额分别为38,920,744元及15,568,297.60元、 有效期为6个月的不

可撤销国内信用证，并与其签订《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公司同意为上述信用证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详见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在指

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6、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港口公司德国

夏德、奥蒙德机械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卖方）签订的《珠江电厂煤场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圆形煤场堆取料机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合同》付款要求，燃料港口公司拟根据合同进度在

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申请开立金额分别为8,475,055.05元及1,540,919.10元，有效期均

为6个月的不可撤销国内即期信用证，并与其签订《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 上述信用证需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签订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之

《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详见公司于2013年3月8日在

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关于为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7、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集团与同煤集

团合资的同煤广发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为甲醇项目筹资7亿元，期限6年。其股东同煤集团

为上述人民币7亿元融资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并签订保证合同，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的两年。燃料集团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保函，按30%股权比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

担保期限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一致。 详见公司于2013年3月13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全资子公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同煤广发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8、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有品有限

公司（简称“发展碧辟公司” ）继续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签订《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油

库协议书》，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燃料油指定交割油库，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7月1日

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油库协议书》要求提供担保的条

款，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就发展碧辟公司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

业务应承担的一切违约责任，继续按60%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 详见公司于

2013年6月29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属下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9、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发展碧辟公司于2013

年5月15日获批成为郑州商品交易所甲醇期货指定交割仓库。 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

商品交割仓库管理办法》的规定须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

与郑商所签订《担保合同》，对发展碧辟公司因甲醇期货储存交割等业务而产生的一切债

务向郑商所提供100%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限自郑州商品交易所实际取得对交割库的追

偿权之日起一年内。 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支付

协议》，若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因《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碧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向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其已履行担保责任金额的40%，支付义务最高额

度不超过380万美元，担保期限自《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库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至《郑

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库协议书》终止或到期（以早者为准）后两年届满结束。 详见公司

于2013年7月17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属下广州发展油品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0、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集团与同

煤集团合资的同煤广发公司于2014年1月需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约2亿元人民币。 由于

处于调试关键期，生产启动资金非常紧张，为解决项目建设后续资金需求，同煤广发公司通

过中信银行向同煤集团申请人民币2亿元委托贷款，借款期限3年，贷款利率执行央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6.15%。 燃料集团与同煤集团及同煤广发公司就上述人民币2亿元委

托贷款签订三方担保合同，对因同煤广发公司原因未能清偿的到期债权不超过30%份额向

同煤集团提供一般责任担保，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保证期自委托贷款

合同生效之日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后六个月结束。 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在指定媒体

公布的《广州发展关于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同煤广发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集团与同

煤集团合资的同煤广发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为甲醇项目筹资2亿元，期限5年。其股东同煤

集团为上述人民币2亿元融资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并签订保证

合同，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的两年。 燃料集团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保函，按30%股权比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反

担保，担保期限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一致。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在指定媒体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12、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燃料集团与同

煤集团合资的同煤广发公司，以流动资金贷款方式为甲醇项目筹资0.6亿元，期限1年。 其股

东同煤集团为上述人民币0.6亿元融资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并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两年。 燃料集团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保函，按30%股权比例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担保期限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一致。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

月18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

团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13、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控股65%的广州珠江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简称“燃料公司” ）和同煤集团合资的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简称“东周窑公司” ）因采购原煤用于洗煤厂洗选、销售等经营活动需求，将部分且未设

定任何抵押的工程物资及机器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金尚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融资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五年，融资综合利率约为7.5%；同时，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贷

款2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2年，利率不高于7.8%。 同煤集团分别与金尚海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和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和《保证协议》，对此融资项下的全部债务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燃料公司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保函，按其持有东周窑公司

30%股权比例为限向同煤集团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函的保证期间分别与同煤集团就东周窑

公司融资租赁借款和信托贷款事宜签署的相关《担保合同》和《保证协议》相同。详见公司

于2015年4月2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珠

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另外，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控股65%的燃料公司与同煤

集团合资的东周窑公司因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需要，向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15

亿元人民币债权投资资金，投资期限4年，受益人/委托人要求投资计划收益率7.5%，本收益

率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确定，同煤集团为上述15亿元债权投资项下的

全部债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燃料公司向同煤集团出具反担保

函，以其持有东周窑公司30%股权份额为限，向同煤集团所承担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不超

过30%份额连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一致。 详见公司于

2014年8月2日在指定媒体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子公司广州珠江

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后东周窑公司未执

行该借款事项，为此，该反担保事项也相应撤销。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属下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没有对外担保逾期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